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 

 

第一條    為提供學生整合性之學習環境及善用教育資源，幫助學生建立第二專長及培育

具身心障礙者復健諮商之人才，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三條之規定訂定復

健諮商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設置於教育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為訂定本學程方向及執行學程之推

動，另組成復健諮商學分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 

第三條    學程委員會由委員八至十人組成： 

一、本院院長、輔導與諮商學系所主任、特殊教育學系所主任及復健諮商研究

所長(召集人)為當然委員。 

二、校內外專家學者一至三名。 

三、第一款所述二學系之系學會會長為學生代表。 

第四條    本學程相關課程由本校相關系所開設課程支援。 

第五條   本校大學部、研究所學生，均得申請修讀本學程，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應通

過本學程委員會之審核，各課程之其他修讀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求訂定之。 

第六條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年辦理一次。本學程招收人數由本學程委員會決

定後公佈之。 

第七條   本學程分為基礎課程與核心課程，各課程參見本學程課程架構。 

第八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與學分數須符合下列條件，方發給本學程修業證明： 

一、學生應至少修畢本學程 19 學分，其中須包含基礎課程 7 學分與核心課程

12 學分。 

二、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須達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之課程，或雙主修、

輔系、其他學程之應修課程。 

第九條    本學程科目學分抵免規定： 

一、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認，由本學程委員會認定之。 

二、核心課程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學期向前推算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

分為限；基礎課程之採認及學分抵免，無修習年限之規定。 

第十條 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規定，修讀學程學生，已符合其主修

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得檢具相關證明，向教務

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及本校學則修業年限之規

定。 

第十一條 學生修讀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內，由其主

修系所認定之。 

第十二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列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第十三條 學生每學期修讀本學程之科目學分，併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

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規定辦理。 



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第十四條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

學程委員會申請學程修習認證，經本學程設置單位及教務處審核通過後，由教

務處發給學程證明書。 

          惟前項所述學生修畢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一科但未達 6 學分不屬學生本系所

之課程，或雙主修、輔系、其他學程之應修課程，得由本學程設置單位發給學

程證明書。 

第十五條 已具本學程修讀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學分之本校畢業生，若於五年內再次成

為本校學生，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學程總學分計算。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七條 本修習辦法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報告備查，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98年 9月 10日復健諮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98年 10月 05日復健諮商學程協商會議通過 

98年 11月 18日復健諮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修改通過 

98年 12月 2日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年 12 月 10日校課委員會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98年 12月 23日教務會議報告 

102年 10月 24日復健諮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修改通過 

102年 11月 12日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年 02月 27日復健諮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修改通過 

103年 04月 30日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年 5月 14日校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5月 21日復健諮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修改通過 

113年 06月 11日復健諮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修改通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 

增修改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與
學分數須符合下列條件，方
發給本學程修業證明： 

一、學生應至少修畢本學程 19  
學分，其中須包含基礎課
程 7 學分學分與核心課
程 12 學分。 

二、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須
達 6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
所之課程，或雙主修、輔
系、其他學程之應修課
程。 

: 
 

第八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與
學分數須符合下列條件，方
發給本學程修業證明： 

一、學生應至少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其中須包含基礎課
程 7 學分與核心課程 13
學分。 

二、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須
達 9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
所之課程，或雙主修、輔
系、其他學程之應修課
程。 

: 
 

1.依校母法調整。 
 
 

第十四條 修滿本學程規…。 

          惟前項所述學生修畢學
程應修科目中，至少一科但
未達 6學分不屬學生本系所
之課程，或雙主修、輔系、
其他學程之應修課程，得由
本學程設置單位發給學程
證明書。 

 
 

第十四條 修滿本學程規…。 

          惟前項所述學生修畢學
程應修科目中，至少一科但
未達 9學分不屬學生本系所
之課程，或雙主修、輔系、
其他學程之應修課程，得由
本學程設置單位發給學程
證明書。 

 
 

1.依校母法調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 

增修改對照表：臨時動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

相近之科目能否抵認，由本

學程委員會認定之。 

核心課程之採認及學分抵

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

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

分為限；基礎課程之採認及

學分抵免，則無年限之限

制。 

 

第九條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

相近之科目能否抵認，由

本學程委員會認定之。 

 
: 

 

1.增列科目學分抵免之審議規定。 
 
 

 

 


